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博士专业学位 

教育实施办法（试行） 

 

为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完善我国工程技术人才培养

体系，2011 年我国设置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根据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关于印发<工程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的通知》（学位

〔2011〕10 号）和《关于下达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名单

的通知》（学位〔2011〕72 号）精神和要求，学校为做好工程博

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制定本办法。 

一、培养目标 

我校工程博士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工程科技和工程管理

方面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学位获得者应具有相关工程技术领域

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解决复杂工

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规划和组织实施工程技术

研究开发工作的能力；在推动产业发展和工程技术进步方面作

出创造性成果。 

二、培养模式 

我校工程博士教育主要采取在职培养模式，面向具有相当

工程实践经验，特别是国家重点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中

的技术骨干，或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或大科学工程的技术骨

干、工程管理骨干，采取校企联合培养的方式，依托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的研究和我校相关学科资源优势，开设相应理论课程

及实践课程，全面塑造高水平的工程领军人才。 

三、招生方式 

1.报考条件 



主要面向国家重点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中的技术骨

干，或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或大科学工程的技术骨干、工程

管理骨干招生，一般要求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已获得相应学科硕士学位、具有相关行业 3年及以上

实际工作经验，具有较好的工程技术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工程实

践能力； 

（2）参与过或正在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研究，或国家

重点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的工程技术创新与研发； 

（3）获得行业或企业推荐。 

因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或大科学工程人才特殊需求，个别优

秀应届硕士可申请报考定向培养工程博士。 

2.考试方式 

我校工程博士教育入学考试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1）科研工作与工程实践经历审核：考生需提交本人参与

重大科学研究或工程实践项目、解决工程技术难题等情况的相

关证明材料； 

（2）笔试与面试：考查考生的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外语

水平，其中重点考查考生的创新能力和对工程技术走向的把握。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工程博士课程由通修课程、专业课程、前沿课程组成。总

计 15 个学分。 

1.通修课程 4个学分，包括政治和外语。外语教学强调语

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使工程博士具备与国外相关行业技术或管

理人员沟通交流的能力。 



2.专业课程 8个学分，包括专业基础课和开放实践课。专

业基础课采取模块化设计，打破学科界限、注重学科交叉，学

生根据本行业的实际需要以及专业方向选择合适的模块进行课

程学习。开放实践课由行业、企业和学校综合考虑工程博士专

业方向、产业行业需求和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实际问题等共同为

学生开设。 

3.前沿课程 3个学分。课程教学中应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

积极开设科学与技术前沿讲座，拓宽学生在工程科学与技术领

域的国际化视野。 

五、学习方式 

1.我校工程博士研究生由学校、行业（企业）联合培养，

实行弹性学制和学分制，学习年限通常为 3～5年。 

2.学校、行业（企业）联合组建导师组负责工程博士研究

生的指导与培养。通过“双导师制”具体实施工程博士研究生

的培养计划确定、培养进度考核、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等工作。 

六、学位论文 

1.工程博士学位论文选题，须围绕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研究

或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实际问题或国家重点行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行业中的前沿技术进行。 

2.工程博士学位论文应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解决

重大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同时能够反映作者在参与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大科学工程建设等项目中，已做出重要的实质性贡献。 

3.工程博士学位论文应由至少 5 名教授级专家进行评阅, 

其中来自校外的专家不少于 3名（来自行业、企业的专家不少



于 2名）。论文答辩委员会应由至少 5名教授级专家组成，其中

来自行业（企业）的专家不少于 2名。 

七、学位授予 

工程博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修满规定学分，课程考试

成绩合格，学位论文通过答辩且符合学位申请条件者，经校学

位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授予工程博士专业学位，颁发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工程博士学位证书。 

八、管理模式 

1.学校成立工程博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由校内专家和

行业（企业）专家组成。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工程博士培养政

策的制定、指导培养方案的实施。 

2.学校成立工程博士专业学位分委员会，对工程博士培养

方案进行审核，对工程博士学位授予进行审定，监控工程博士

培养质量。 

九、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